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意见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5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2026】0916 号《关于东

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以下简

称“问询函”）。独立董事现就问询函所涉及相关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问题二、关于子公司尚源智能。

前期，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尚源智能 51%股权，自 2024 年 11 月起纳入合

并范围，交易对价 3.58 亿元，评估增值率 188.83%，形成商誉约 1.92 亿元。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尚源智能原股东承诺 2024 年度至 2026 年度扣非归母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元、5,300 万元和 6,500 万元。业绩承诺方为苏州鹏

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建正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鸿源众尚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由董建刚提供全额担保。尚源智能 2024 年度实现扣

非归母净利润 4,401.09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5.82%，2025 年仅实现扣非

归母净利润 287.04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仅 5.42%，本期未对尚源智能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尚源智能 2025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及同比变动情况，并结合行业及可比

公司情况，说明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2）尚源智能 2025 年度前五大客户及供

应商情况，包括名称、交易内容及金额、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期末应收

应付余额、期后回款付款情况，并说明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集中度提高的情形。（3）列示尚源智能 2025 年度收入前

十大项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客户名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具体内

容、收入确认金额、毛利率、开完工时间、验收时间、招投标情况、合同约定

账期、实际回款情况、实际投入使用情况等。（4）尚源智能 2025 年末前十大应

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客户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款项的期末余额、账龄分布、



坏账准备计提、本期及期后回款情况等，并结合客户资信、回款情况及坏账计

提政策说明有关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5）针对 2025 年业绩承诺补偿的具体

安排，包括内部决策程序、补偿金额测算过程、补偿款支付安排、业绩承诺方

及担保方履约能力及保障措施、截至目前支付情况、公司追偿措施等，并说明

业绩补偿方及担保方与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

高管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说明在剔除保留意见所涉收入的情

况下，尚源智能历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并结合相关项目收入确认合规情况，

说明补偿金额是否进一步增加。（6）尚源智能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关键

参数、假设情况及计算过程，并与 2024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进行对比

说明差异及原因，并请结合尚源智能 2025 年度业绩大幅下滑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期未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有关事项执行的审计程

序及结论。请独立董事就问题（5）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审慎的原则，对尚源智能 2025 年度业绩承

诺补偿相关事项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如下：

本次业绩补偿内部决策程序合规，补偿金额严格按照收购协议约定测算，

依据充分、结果准确；补偿款支付安排清晰，通过抵扣应付交易对价、担保方

连带担保等方式，形成多重履约保障。业绩承诺方及担保方具备相应履约能

力，可保障补偿款足额收回。截至目前，补偿款尚未到支付节点。同时，公司

已制定书面催收、追责违约、法律维权等完善追偿措施，能够有效维护公司权

益。

经核查，补偿方：苏州鹏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市鸿源众尚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公司关联方；福建正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

主要股东、董事、高管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苏州鹏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

市鸿源众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正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

及主要股东、董事、高管间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担保方董建刚为公司现任董

事长、总经理，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保留意见所涉项目收入项目真实履约、已验收投运，收入确认满足准则要

求，虽存在程序性瑕疵但不影响业绩真实性，不作为否定业绩完成情况的依据。

因此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无需调整，补偿金额无需进一步增加。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薛玉莲、张冠鹏、张永吉

202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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